
附 件 H 

样 式  

 

《 专业 会计师 条例》 (第 5 0章 )所 指的  

执 业会 计师或 执业法 团  

受 委聘 进行协 议程序 的报 告  

 

据实调查报告  

 

致： (核数师委聘人 )  

 

我 们 已进 行与 阁下协 议 的程 序， 就已于 [计 划 完结 日期 ]完 成 的 [计划 名

称 ]获资助计划，审核了收支结算表所载的收支项目详细数据，审核结

果 载 述 于 下 文 。 我 们 是 根 据 香 港 会 计 师 公 会 发 出 的 《 香 港 相 关 服 务 准

则 》 第 44 00号 “接 受 委 聘 进 行 有 关 财 务 数 据 的 协 议 程 序 ” ( Ho n g  K on g  

S t and a r d  o n  R e la t ed  S e rv i ce s  440 0 ,  “E n gagem en t s  t o  P er f o r m 

A gr eed - Up on  P ro ced u r es  R ega rd in g  F in an c i a l  In f o rm a t ion ” )，进行受委

聘工作。我们进行有关程序，纯为协助阁下遵照 妇 女事务 委员 会 (妇委

会 )在 [日期 ]发出的原则上 批准的信件 [档号 ]所载条 件的规定， 报告 [计

划 名 称 ]获 资 助 计 划 的 收 支 情 况 。 我 们 所 进 行 的 指 定 程 序 详 情 概 述 如

下：   

 

1.  我们已核实收支结算表内各项的计算结果，并把各项目与 [获资助

机构名称 ]截至 [日期 ]的账目和记录结余作出比较。  

2.  我 们已 取得 收支 项目 详细 数据 并核 实其 计算 方法 ，以 及把 收支项

目详细数据列出的结余与证明文件作出比较。  

3.  (i)  我们已根据《资助妇女发展计划 (妇女事务委员会组别 )拨款指

引 (拨款指引 )  所规定，核实这项计划的开支。 或 (
注

)  

 (ii)  我 们 已 把 各 支 出 项 目 与 妇 委 会 发 出 可 以 资 助 妇 女 发 展 计 划 拨

款支付的获准开支项目列表作出比较。  

 

现报告调查结果如下：  

 

(a)  就第 1 项而言，我们认为收支结算表与我们所得到的账目和记录

相符。  

(b)  就第 2 项而言，我们认为收支项目的数目与证明文件相符。  

(c)  (i)  就第 3 项而言，我们认为支出项目符合妇委会所订明的拨款指

引。 或 (
注

)  



 (ii)  就第 3 项而言，我们认为支出项目全属获准支出项目。  

 

由 于 上 述 程 序 不 构 成 《 香 港 核 数 准 则 》 ( Ho n g  Ko ng  S t and a r ds  o f  

A u d i t i n g )、 《 香 港 审 阅 工 作 准 则 》 (H o n g  Ko n g  S t and ar d s  on  R ev i ew 

E n gage m ent s ) 或 《 香 港 核 证 工 作 准 则 》 ( H on g  Kon g  S t an d a rd s  on  

A s su r an ce  En gagem ent s ) 所 指 的 受 委 聘 进 行 核 证 ( a s s u r an ce  

en gagem ent )，我们没有就所报告的结果作出任何保证。  

 

如 我 们 根 据 香 港 会 计 师 公 会 发 出 的 《 香 港 核 数 准 则 》 、 《 香 港 审 阅 工

作 准 则 》 或 《 香 港 核 证 工 作 准 则 》 进 行 额 外 程 序 或 就 有 关 的 财 务 报 表

进 行 受 委 聘 的 核 证 ， 我 们 可 能 会 注 意 到 其 他 事 项 ， 并 会 就 有 关 事 项 向

阁下作出报告。  

 

本 报 告 只 用 作 本 文 第 一 段 所 述 的 用 途 ， 供 阁 下 参 考 。 本 报 告 副 本 可 提

交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政 府 或 妇 委 会 ， 除 此 之 外 ， 本 报 告 不 得 作 任 何 其 他

用 途 或 分 发 给 任 何 其 他 人 士 。 本 报 告 仅 与 上 文 指 明 的 收 支 结 算 表 及 收

支项目详细数据有关，并不包括 (核数师委聘人 )任何其他统称为财务报

表的数据。  

 

X Y Z公司  

香港执业会计师  

 

日期  

 

 

注 ：  获 资 助 机 构 如 选 择 不 提 交 单 据 ， 以 证 明 收 支 结 算 表 正 确 无 误 ，

则 必须 采用第 ( i )项 。  

 


